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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济政办字〔２０１８〕５７号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印发济南市杆线整治两年行动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：

《济南市杆线整治两年行动实施方案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１８年８月６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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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杆线整治两年行动实施方案

为改善市容观瞻，提升城市形象，促使城市容貌更加整

洁有序、环境更加和谐优美，市政府确定，在２０１７年开展

杆线专项整治的基础上，持续开展杆线整治行动，利用２年

左右时间，基本清除城市 “空中蜘蛛网”。根据有关法规和

技术规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如下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整治目标。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架空线缆全部

入地。既有主次干道架空线缆、跨路口架空线缆原则上全部

入地；党政机关、部队驻地、公园景点和省直部门单位周边

道路架空线缆原则上全部入地；其余支路街巷、住宅小区架

空线缆可入地的全部入地，不能实现入地的，按照统一确定

的路由采取捆扎、套管等方式实施整治。推广使用高科技设

备和手段，改变信息传输方式和载体，逐步减少各类架空线

缆架设。２０１８年年底前，完成全部整治任务的７０％；２０１９

年９月底前，整治范围内的 “空中蜘蛛网”全部清除，废弃

线杆全部拔除，破损、陈旧、有碍观瞻的线杆、光缆交接箱

全部粉刷更新。

（二）整治范围及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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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．在２０１７年整治范围 （济南绕城高速公路以内区域）

的基础上，开展持续延伸治理，即：由市内六区主城区向辖

区全境延伸、向绕城高速公路范围以外的县区主城区延伸，

由主次干路向居住区、支路街巷延伸。

２．低压电力、通信、有线电视、宽带数据传输、警用、

监控等空中架设以及附着在建 （构）筑物、设施上的架空线

缆 （含驻济单位自行铺设的线缆），废弃、陈旧的线杆，道

路两侧破损、有碍观瞻的光缆交接箱。

（三）整治标准。

１．容貌标准。主次干道、支路街巷杆线整治达到强弱

分设、平整对称、捆扎均匀、标识清晰、色调统一、牢固安

全、美观协调的标准；住宅小区杆线整治按照规范、整齐、

安全的要求，除达到上述道路杆线整治标准外，入户架空线

路要沿墙敷设槽、管，架空弱电线路要横平竖直、入管入

盒；无废弃杆线及 “空中蜘蛛网”。

２．通用技术标准。整治后的杆线达到 《通信线路工程

设计规范》（ＧＢ５１１５８—２０１５）、《电力系统光纤通信运行管

理规程》（ＤＬ／Ｔ５４７—２０１０）、《架空光 （电）缆通信杆路工

程设计规范》（ＹＤ５１４８—２００７）、《城市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设

计规范》（ＧＹ５０７５—２００５）、《有线电视网络工程施工及验收

规范》（ＧＹ５０７３—２００５）等技术规范要求。

二、重点任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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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 “属地统筹组织、权属单位实施”的工作原则，对

既有架空线缆采用入地、捆套、扣盒、剪除等方式实施整

治，对废弃、陈旧的线杆进行拆除和更新，对道路两侧破

损、有碍观瞻的光缆交接箱实施粉刷更新。

（一）地下管沟 （含综合管廊，下同）资源建设。对于

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道路，地下管沟资源建设要与道路建设

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，待地下管沟资源具备条件后，优先实

施架空线缆入地施工；地下管沟已建成但配套设施未完成的

可提前进行线缆施工。统筹既有道路杆线路由建设，加强信

息通道建设力度，合理设置引上管道，指导杆线权属单位加

快疏通信息通道。各县区政府 （含代管镇 （街道）的功能区

管理机构，下同）对本辖区内承担的地下管沟资源建设任

务，可以引入市场机制，依法确定具备相关资质的企业统一

实施。地下管沟资源产权单位要全面开放路由资源，合理确

定地下管沟使用模式，确保架空线缆入地需求。地下管沟资

源管理部门要合理明确地下管沟资源使用和价格机制，减少

后期经济纠纷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乡交通运输委、济南城市

建设集团、各县区政府）

（二）电力设施治理提升。强化电力线路、设施建设全

过程管控，确保设施规格统一、涂装规范，整体布局与城市

景观相协调。开展重点区域现有配电箱、变压器等电力设施

标准化专项治理，对 “一湖一环”周边、泉城路周边、老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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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区、英雄山路沿线、千佛山景区等区域配电设备开展标准

化治理提升，确保配电设施容貌整洁，并逐步向全市范围推

广。应用新技术、新工艺治理现有电力设施，做到运行安

全、外型美观。清理线杆悬挂的无产权权属设施、线缆，配

合相关单位予以拆除或剪除。（责任单位：国网济南供电公

司）

（三）通信设施治理提升。通信杆线权属单位要积极与

县区政府沟通联系，按照整治标准和确定的路由，加大人员

和资金投入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通信线缆整治，并在留用架

空通信线缆上设置单位标识。同时，配合做好地下管沟资源

建设，提供线缆入地管材线路等设施设备并协助做好施工工

作；加快通信设备改造升级，加大资金投入，采购、安装先

进通信设备，推广使用先进技术手段，逐步实现通信线缆节

约化、减量化，减少线缆架设；扶正倾斜的通信线杆，维护

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线杆；粉刷、更新破损、有碍观瞻的光

缆交接箱，统一规格并定点设置。对在限期内应予整治而未

实施整治的线缆、线杆，由各县区政府依法组织剪除或拆

除。（责任单位：中国联通济南分公司、中国电信济南分公

司、中国移动济南分公司、中国铁塔济南分公司、山东广电

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、各县区政

府）

（四）警用线缆治理提升。优化提升信号、电警监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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诱导屏等设施，清理整治废旧设施设备、杆件、架空线缆。

对信号灯杆、电警杆、监控杆、标志杆上架空、垂落的警用

电缆、光缆进行整治。加强市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设施巡

查，损坏的及时维护。推广使用无线输送模式进行信号传

输，避免出现新的架空线缆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）

（五）路灯设施改造提升。更换破旧损坏的灯杆、灯具、

电缆，排查路灯杆悬挂的监控、架空线路等设施产权单位，

协助杆线权属单位整治不符合杆线整治规范要求的附着设

施、线缆，对无产权权属的设施、线缆予以拆除、剪除。对

路灯架空线路进行落地敷设，不具备落地条件的要规范拉

线，保证杆上线缆整齐美观。对高架路等城市快速路上凌

乱、破损的路灯、亮化等照明设施及架空、裸露线缆进行规

范、整修或拆除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各县区政府）

（六）住宅小区线缆改造。对已列入老旧小区整治改造

计划的小区弱电线路，市政道路至住宅小区弱电接入段的架

空线缆，整治改造为埋地公共路由；小区内公共空间的线缆

要结合实际采取新建埋地公共路由方式整治，因特殊情况不

能实施入地整治的，可采取其他路由方式整治，入户架空线

路要依附建 （构）筑物，沿墙敷设槽、管。老旧小区改造项

目责任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，对小区内杆线实施整治，杆线

权属单位予以配合。清理住宅小区内杂乱、裸露的低压电线

缆。对未列入老旧小区整治改造计划的住宅小区，制定杆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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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治２年专项计划一并实施整治，并确保完成整治任务。督

促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委员会配合做好物业服务小区内的杆

线整治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政府、市城管局及中国联

通济南分公司、中国电信济南分公司、中国移动济南分公

司、中国铁塔济南分公司、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

司等杆线权属单位）

（七）废弃杆线设施清理。各县区政府依法组织拆除、

剪除辖区无权属单位或权属不明的废弃杆线，对整治后遗留

的废弃线杆统筹实施拆除，并修整杆洞，达到与周边平齐一

致的要求。排查临街单位、居民自行安装的各类监控、视频

设施，并引导其合理设置，对影响容貌观瞻的设备、线缆进

行清理。结合全市 “拆违拆临”工作，整治拆除违法建设后

暴露的线缆，清理废弃的线缆、线杆等设施。对驻济单位自

行铺设的杆线纳入整治范围，各县区政府按照属地管理原

则，主动上门服务，按要求整治到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区

政府）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制定工作台账 （２０１８年８月上旬）。各县区对辖

区所有道路、住宅小区进行细致摸排，建立工作台账。杆线

权属单位对杆线的产权属性进行确认，市城乡交通运输委统

筹提供２０１８—２０１９年全部道路修建计划，济南城市建设集

团提供２０１８—２０１９年信息通道建设计划，由市杆线整治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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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反馈各县区。各县区统筹制定２年行动计

划，经县区政府批准后，于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前报市杆线整

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。

（二）实施集中整治 （２０１８年８月上旬至２０１９年９月

底）。各县区政府组织街道办事处，协调杆线权属单位统筹

做好杆线整治工作。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底前，完成全年整治任务

的６０％；２０１８年年底前，基本实现年内整治目标，并完成

两年整治任务的７０％；２０１９年９月底前，基本完成全部整

治任务。

各县区政府完成阶段性杆线整治任务后，向市杆线整治

工作联席会议提出验收申请，联席会议相关成员单位组织验

收，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相关县区杆线整治工作进行考评。

未完成任务或达不到整治标准的责令限期整改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（２０１９年１０月之后）。开展杆

线整治 “回头看”，对出现反弹的及时予以整治。各级各部

门、杆线权属单位要建立日常巡查维护机制，对留用的架空

线缆、线杆和其他设施设备加强维护管理。强化架空线缆、

光缆交接箱、依附设施设备审批管理，依法设置管线设施设

备；具备条件的，对已有架空管线予以改造入地或采取隐蔽

措施。

四、完善机制

（一）建立绿色审批通道机制。各县区政府负责调度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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杆线权属单位道路管沟路由建设需求，市杆线整治工作联席

会议 （组成人员名单详见附件１）办公室会同市经济和信息

化委、市规划局、市城乡交通运输委、济南城市建设集团统

筹整合道路管沟路由建设需求，避免管孔重复投资建设，优

化节约利用地下空间。市杆线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牵

头，协调规划、城管、城乡交通运输、林业和城乡绿化、公

安交警、济南城市建设集团等部门 （单位）以及相关县区政

府，开辟审批绿色通道，明确道路管沟路由需求单位需提交

的材料、对接方式和新建流程，并对管沟路由建设涉及的道

路施工和占用绿化带需求进行联合会审；各县区政府负责组

织街道办事处、杆线权属单位具体实施。城乡交通运输及公

安交警部门按照各自职能配合做好安全文明施工的监督指导

和交通组织管理工作；林业和城乡绿化部门配合做好苗木迁

移等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量化验收考评机制。建立 “一周一调度，一

月一验收，一季一考评”制度，每周各县区报送整治工作进

展情况；每月对完成整治的路段或小区进行验收，由街道办

事处提出申请，杆线权属单位自验，县区初验，市级验收，

力求完成一处、验收一处、合格一处。将杆线整治工作列入

城市管理综合考评体系，每季度进行考评，其中对主次干

道、支路街巷、住宅小区分门别类进行验收考评。

（三）建立多元资金投入机制。各县区政府要列专项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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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整治资金，加大资金投入，探索多种形式资金投入方式，

在相关机械使用、人员雇佣、路由建设等方面创造便利条

件。各杆线权属单位要增加施工力量，加大资金投入力度，

提供充足材料设备，保障杆线整治工作顺利开展。市财政局

根据市杆线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提供的验收结果和各县

区投入情况给予适当奖补。

（四）建立督导检查机制。市政府督查室会同市政府有

关部门、单位采取实地督查、暗访等方式对整治工作实施督

导。对整治工作不力，未按时限完成整治计划的县区，在考

评时要加大扣分比重。各杆线权属单位要将杆线整治工作纳

入本单位 （系统）考评体系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将市杆线专项整治工作联席会议

更名为市杆线整治工作联席会议，负责杆线整治工作的组织

协调、指导监督、验收考评等。各县区要建立相应工作协调

机制，负责组织实施、督促指导、初步验收本辖区杆线整治

工作，组织街道办事处依据整治标准及要求，有计划、有方

案、分阶段、分区域开展整治，划定路由并监督实施；明确

牵头组织部门，统一组织各杆线权属单位办理规划、施工手

续，排定施工顺序。各杆线权属单位作为实施主体，积极解

决整治工作资金问题，确定分管负责人具体负责杆线整治工

作，并细化实施方案，严格落实责任，确保整治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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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协作配合。各级各有关部门、单位要树立

“一盘棋”思想，上下协同，密切配合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

形成整治工作合力。市政府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制定具

体实施方案，及时研究解决整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
各县区政府要建立重要情况通报制度，积极协调解决遇到的

困难和问题，保障各项工作落实到位。各杆线权属单位要及

时向相关单位、居民通报有关情况，整治期间采取相关替代

或应急措施，并报有关主管部门备案。全力做好安全文明施

工及防尘降霾工作，确保在杆线整治工作中电力、通信、网

络安全畅通，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影响。

（三）营造浓厚氛围。充分发挥电视、报刊等传统媒体

及互联网、微信、微博等新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，大力宣传

杆线整治工作的目标任务和正面典型，充分反映社情民意，

跟踪报道存在的问题，及时回应市民群众质疑和期盼，切实

把各方面积极性调动起来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杆线整治工

作的浓厚氛围。

附件：１．济南市杆线整治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

２．济南市杆线整治验收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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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

济南市杆线整治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

总召集人：徐　群　市委常委、副市长

召 集 人：肖　辉　市政府副秘书长

吕灿华　市城管局、城管执法局局长

汲佩德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

       　市城乡交通运输委主任

成 员：姜　华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副主任

何志慧　市公安局巡视员

王秀波　市规划局副局长

苏伯林　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

张宝文　市城乡交通运输委副主任

张恒志　市住房保障管理局 （市城市更新

局）副局长

张传喜　市林业和城乡绿化局副局长

李怀东　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

王　平　市南部山区管委会副主任

张玲华　市政府督查室副主任

许为民　济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

逯怀东　国网济南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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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少波　中国联通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

杜雯珊　中国电信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

李保军　中国移动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

张　杰　中国铁塔济南分公司副总经理

张　政　山东广电网络有限公司济南分公司

副总经理

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 （城管执法局），苏伯林

兼任办公室主任。今后联席会议成员和办公室主任职务如有

变动，由该成员单位接任领导自然替补，并由联席会议办公

室负责通知。该项工作结束后，联席会议自行撤销

董泽勇　平阴县副县长

王长军　济南济北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

刘　动　商河县副县长

石永先　历下区副区长

       　市中区副区长

刘惠恩　槐荫区副区长

韩利师　天桥区副区长

韩延才　历城区副区长

董庆哲　长清区副区长

王　勇　章丘区副区长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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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济南市杆线整治验收登记表 
项目名称  

道路整治里程       公里 起止点 起：    止：       

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街巷 住宅小区 其他 

项目基本

概况 

项目分类 
     

整治方式 

入地 捆套 剪除 拆除 扣盒 更新 

      

情况简介 

 

整治照片（照片大小设置为：高度5厘米） 

整治前   

整治中   

整治基本

情况 

整治后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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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标准 

1.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道路架空线缆全部入地；2.具备条件的主次干道

两侧线缆必须全部入地;3.跨路口线缆、沿街小区（单位）入口的线

缆要全部入地;4.居民小区内架设的线缆要按照规范、整齐、安全的

标准进行整治。 

容貌标准 

主次干道、支路街巷杆线整治达到强弱分设、平整对称、捆扎均匀、

标识清晰、色调统一、牢固安全、美观协调的标准；住宅小区杆线整

治按照规范、整齐、安全的要求，除达到上述道路杆线整治标准外，

入户架空线路要沿墙敷设槽、管，架空弱电线路要横平竖直、入管入

盒;无废弃杆线及空中蜘蛛网现象。 

验收标准 

分值标准 

1. 主次干道入地的 100分，未入地的视为不合格； 

2. 支路街巷入地的 100分，捆扎的80分； 

3. 住宅小区入地的 100分，入管入盒的90分，捆扎的 80分。 

杆线权属

单位自验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（盖章）        （盖章） 

区级初验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（街道办事处盖章）               （区牵头部门盖章） 

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市级验收 
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1.在项目分类、整治方式一栏内，请在相应内容下面打“√”  

  2.验收意见填写，是否合格，并标注分值 

 



　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市政协办公厅，济南

警备区，市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
各民主党派市委。

　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８月６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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